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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百
年
來
的
演
進
變
遷
和

主
權
歸
屬
、
自
治
管
理

美
國
於
十
九
世
紀
底
至
二

十
世
紀
初
期
，
繼
其
疆
域
擴
展

至
太
平
洋
岸
的
加
利
福
尼
亞
州

、
奧
勒
岡
州
和
華
盛
頓
州
起
，

便
亟
思
建
立
起
勢
力
可
涵
蓋
整

個
太
平
洋
之
海
權
，
並
在
數
十

年
間
如
其
所
願
先
後
取
得
對
赤

道
北
邊
的
諸
太
平
洋
列
島
，
如

夏
威
夷
群
島
、
中
途
島
、
威
克

島
、
塞
班
島
和
關
島
之
控
制
權

，
其
中
關
島(G

u
am

)

乃
是
在

一
八
九
八
年
的
﹁
美
西
戰
爭
﹂

結
束
後
，
由
西
班
牙
將
這
座
被

他
們
佔
領
長
達
三
百
三
十
三
年

之
久
的
島
嶼
，
割
讓
予
美
國
的

。

而
在
南
太
平
洋
方
面
，
美

國
亦
佔
有
查
維
斯
、
薩
摩
亞
等

諸
群
島
，
另
根
據
歷
史
資
料
以

研
判
美
國
當
年
的
企
圖
心
，
其

本
來
尚
有
意
多
多
佔
取
南
太
平

洋
諸
島
，
惟
鑒
於
法
國
和
英
國

的
勢
力
早
已
及
於
當
地
不
少
的

較
大
島
如
大
溪
區
、
斐
濟
、
新

喀
里
多
尼
亞
與
科
克
群
島
，
美

國
遂
不
便
再
深
入
介
入
以
多
分

一
杯
羹
。
後
來
又
因
其
國
內
於

不
過
，
迄
二
十
世
紀
上
半
葉
，
整
個
北
太
平
洋

的
海
權
已
大
都
為
美
國
所
掌
握
，
中
國
和
蘇
聯
兩
個

控
制
東
亞
的
大
國
，
在
當
時
尚
未
有
堅
強
的
海
事
武

力
，
只
能
像
被
美
國
遏
止
住
一
般
的
留
於
東
海
、
黃

海
和
鄂
霍
次
克
海
等
海
域
。
倒
是
日
本
趁
美
國
的
﹁

孤
立
主
義
﹂
，
於
一
九
三○

至
一
九
四○

期
間
甚
囂

塵
上
，
大
力
整
建
海
軍
，
致
力
於
擴
展
海
權
，
亟
思

如
何
將
被
美
國
佔
有
的
群
島
和
控
制
的
海
域
奪
為
己

有
，
更
於
一
九
四
一
年
十
二
月
發
動
了
﹁
偷
襲
珍
珠

港
﹂
事
件
，
從
而
點
燃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。

繼
日
軍
轟
炸
珍
珠
港
未
久
，
包
括
菲
律
賓
和
關

島
在
內
的
美
國
西
太
平
洋
諸
島
，
在
短
短
數
周
內
全

遭
日
軍
佔
領
；
所
以
關
島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
前
，
計
有
將
近
兩
年
七
個
月
︵
一
九
四
一
年
十
二
月

至
一
九
四
四
年
七
月
︶
的
時
間
遭
到
日
本
軍
閥
的

佔
據
脅
迫
，
日
軍
佔
領
期
間
係
將
關
島
命
名
為
﹁

O
-

m
iyajim

a

﹂
︵
宮
島
︶
。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
結
束
前
，
美
、
日
等
國
猶
未
建
置
空
軍
，
但
海
、
陸

軍
則
均
已
編
設
有
強
大
的
航
空
部
隊
，
且
由
於
斯
時

頻
有
大
規
模
海
戰
和
支
援
登
陸
作
戰
之
需
，
因
此
海

軍
擁
有
的
戰
機
架
數
，
則
顯
多
於
陸
軍
之
戰
機
。

一
九
四
四
年
六
月
，
美
、
日
兩
大
強
權
如
火
如

荼
的
展
開
太
平
洋
戰
區
的
島
嶼
爭
奪
戰
，
屬
馬
里
亞

納
群
島(M

ariana Islands)

的
硫
磺
島
、
關
島
和
塞
班

島
等
正
是
美
軍
亟
欲
登
陸
攻
佔
，
戰
況
亦
遠
比
其
他

諸
島
慘
烈
的
重
點
島
嶼
，
而
面
積
較
大
並
擁
有
軍
機

場
和
深
水
軍
港
等
基
地
的
關
島
，
更
是
最
主
要
的
目

標
。

美
軍
陸
戰
隊
於
七
月
下
旬
分
批
自
關
島
西
南
側

的
奧
羅
特(O

rote)

半
島
登
陸
︵
註
一
︶
，
在
激
烈
的

對
抗
中
分
別
擊
斃
日
方
的
正
副
指
揮
官─

高
島
肇
久

中
將
和
小

秀
吉
少
將
；
接
著
於
肅
清
日
軍
陸
上
武

力
之
後
，
美
軍
旋
即
整
建
機
場
作
為
航
空
部
隊
的
前

進
基
地
，
以
供
當
時
最
大
型
的
﹁B

-
29

﹂
超
級
堡

壘
轟
炸
機(super-

fortress bom
ber)

停
駐
，
俾
俟
機

進
軍
菲
律
賓
並
轟
炸
日
本
本
土
。

就
地
理
位
置
言
之
，
關
島(G

u
am

)

位
於
西
太

平
洋
密
克
羅
尼
西
亞(M

icronesia)

海
域
內
、
馬
里
亞

納
群
島
的
西
南
端
，
是
眾
多
馬
里
亞
納
群
島
中
面
積

最
大
之
島
。
其
鄰
近
約
兩
萬
平
方
公
里
的
海
域
則
泛

稱
為
馬
里
亞
那
海
域
，
包
括
羅
列
於
本
島
北
邊
的
島

嶼
在
內
，
關
島
之
陸
地
總
面
積
約
五
百
四
十
九
平
方

公
里
，
乃
由
於
海
底
火
山
爆
發
後
所
形
成
的
諸
列
島

，
相
當
於
兩
個
台
北
市
之
大
，
迄
二○

○

九
年
十
二

月
底
人
口
數
計
約
有
十
六
萬
五
千
人
。
其
北
部
係
被

珊
瑚
礁
環
繞
，
為
平
坦
的
石
灰
質
臺
地
；
南
部
為
則

是
屢
有
起
伏
的
火
山
丘
陵
地
帶
。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美
方
先
指
派
海
軍

一
九
三○

年
代
發
生
﹁
經
濟
大
恐
慌
﹂
，
需
轉
而
致

力
於
內
政
，
遂
使
其
積
極
擴
張
勢
力
範
圍
的
野
心
緩

止
下
來
，
甚
至
於
後
來
又
在
心
願
既
足
的
情
形
下
，

改
而
採
取
﹁
孤
立
主
義
﹂
之
政
策
，
暫
且
無
意
再
對

國
際
事
務
干
涉
過
多
。

‧陳文樹‧‧陳文樹‧

關島首府阿加尼亞海邊的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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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校─

理
查
．
賴
利
擔
任
關
島
總
督
，
對
軍
事
與
民

間
事
務
皆
有
管
轄
權
，
斯
際
消
滅
傳
染
疾
病
、
改
善

公
共
衛
生
等
，
是
總
督
府
暨
駐
防
關
島
的
海
軍
醫
護

部
門
早
期
的
重
要
任
務
，
名
為
﹁Susana

﹂
的
醫
療

中
心
即
於
一
九
四
五
年
於
首
府
阿
加
尼
亞
︵A

gañ
a

或A
gan

a

，
常
是
以
西
班
牙
語
發
音
，
若
採
用
英
音

語
發
音
則
為
﹁
阿
加
那
﹂
︶
市
建
成
啟
用
，
海
軍
還

特
別
徵
募
、
培
訓
查
莫
洛
原
住
民
成
為
醫
護
人
員
，

其
他
之
民
生
設
施
、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亦
陸
續
建
設
改

善
或
制
定
施
行
︵
註
二
︶
。

然
則
，
自
戰
後
至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後
期
，
關
島

居
民
卻
仍
頻
傳
自
治
的
聲
浪
，
美
國
政
府
遂
在
一
九

七○

年
通
過
了
﹁
關
島
組
織
法
﹂(G

u
am

 O
rgan

ic 
A

ct)

的
法
案
，
嗣
後
美
國
對
關
島
的
正
式
名
稱
為
﹁

T
he T

erritory of G
uam

﹂
，
有
﹁
海
外
非
本
土
領

地
﹂
之
意
涵
。

依
據
組
織
法
，
美
國
政
府
同
意
關
島
實
施
自
治

，
自
行
設
立
政
府
、
立
法
和
司
法
機
構
，
嗣
後
美
國

聯
邦
政
府
對
關
島
之
管
轄
，
亦
由
美
國
海
軍
部
門
移

轉
至
內
政
部
門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起
，
美
國
國
會
放
寬

讓
關
島
在
眾
議
院
內
設
有
一
個
議
席
，
該
議
席
除
了

不
能
參
與
全
院
表
決
的
投
票
以
及
列
入
為
總
統
大
選

時
的
﹁
選
舉
人
票
﹂(E

lectoral V
ote)

以
外
，
權
利

與
各
州
選
出
的
眾
議
員
相
同
。
在
體
制
上
，
關
島
現

今
係
為
美
國
的
海
外
領
地(T

errito
ry)

，
亦
是
美
國

在
西
太
平
洋
地
區
擁
有
完
全
控
制
權
的
最
大
軍
事
基

地
，
就
占
地
大
小
論
，
美
軍
基
地
約
占
全
島
四
分
之

一
的
面
積
。

關
島
全
年
高
溫
多
雨
，
六
至
十
一
月
為
雨
季
，

夏
、
秋
兩
季
頗
多
颱
風
，
美
軍
在
當
地
建
置
有
設
施

完
善
的
氣
象
觀
測
站
，
得
監
測
源
起
於
西
太
平
洋
且

靠
近
赤
道
海
域
的
颱
風
，
並
於
初
步
形
成
颱
風
之
際

即
發
布
早
期
警
訊
。
過
去
每
年
夏
秋
季
節
肆
虐
於
東

亞
諸
國
的
颱
風
，
便
皆
是
以
關
島
美
軍
氣
象
站
賦
予

的
名
字
為
依
據
，
直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時
方
改
為
由
相

關
亞
洲
國
家
提
供
的
名
稱
來
輪
流
稱
呼
各
個
颱
風
。

美
軍
駐
紮
關
島
氣
象
機
構
之
正
式
名
稱
，
為

﹁
聯
合
颱
風
警
示
中
心
﹂(Joint T

yphoon W
arning 

C
enter, JT

W
C

)
。
過
去
係
負
責
監
測
及
發
表
所
有

北
太
平
洋
西
部
颱
風
消
息
；
目
前
主
要
為
北
太
平
洋

西
部
熱
帶
氣
旋
系
統
的
形
成
預
警
和
動
向
預
報
。
站

內
除
包
含
北
太
平
洋
西
部
各
區
域
之
衛
星
雲
圖
，
亦

有
歷
年
來
颱
風
詳
盡
的
報
告
，
以
及
路
徑
、
強
度
概

況
等
資
料
備
供
查
詢
。

現
為
美
軍
固
守
西
太
平
洋
的
首
要
軍
事
保
壘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未
久
，
以
美
國
為
首

的
陣
營
即
採
取
﹁
島
鏈
﹂
的
概
念
，
對
東
亞
、
東
南

亞
等
地
，
以
蘇
聯
、
中
國
大
陸
和
北
韓
、
北
越
為
假

想
敵
的
共
產
陣
營
國
家
，
進
行
島
弧
態
勢
的
包
圍
，

亦
稱
﹁
島
鏈
封
鎖
﹂
。

第
一
島
鏈
源
自
西
北
太
平
洋
、
靠
近
亞
洲
大
陸

沿
岸
的
阿
留
申
群
島
、
千
島
群
島
，
南
接
日
本
群
島

、
琉
球
群
島
、
臺
灣
、
菲
律
賓
群
島
、
印
度
尼
西
亞

群
島
等
列
嶼
；
第
二
島
鏈
則
源
自
緯
度
較
低
的
列
嶼

，
包
括
小
笠
原
群
島
、
硫
磺
島
、
馬
里
亞
納
群
島
、

關
島
、
雅
浦
島
、
帛
琉
群
島
及
哈
馬
后
拉
群
島
等
列

嶼
。

此
一
島
鏈
防
堵
之
思
維
，
在
往
昔
視
共
產
主
義

如
毒
蛇
猛
獸
的
年
代
，
固
然
有
其
作
用
，
但
亦
可
洞

悉
美
國
意
圖
揚
威
海
宇
，
不
願
其
他
強
權
發
展
海
軍

，
進
入
太
平
洋
的
獨
霸
心
態
，
猶
如
我
國
古
語
所
謂

的
﹁
臥
榻
之
側
，
豈
容
他
人
鼾
睡
﹂
一
般
。
而
關
島

正
是
處
於
上
述
第
二
島
鏈
的
中
央
位
置
，
爰
有
美
國

西
太
平
洋
區
﹁
海
上
長
城
中
樞
﹂
的
稱
號
。

從
軍
事
立
場
觀
之
，
位
居
西
太
平
洋
馬
里
亞
納

群
島
最
南
端
的
關
島
，
乃
是
自
東
南
亞
至
夏
威
夷
之

間
極
具
戰
略
地
位
的
優
良
軍
港
所
在
地
。
從
關
島
啟

航
的
美
軍
核
潛
艇
只
需
二
至
三
天
，
即
可
航
抵
中
國

大
陸
沿
海
、
臺
灣
和
菲
律
賓
周
邊
海
域
；
而
從
關
島

起
飛
的
美
國
戰
略
轟
炸
機
，
可
以
在
十
小
時
內
飛
抵

亞
太
地
區
各
國
的
領
空
，
到
臺
日
韓
上
空
則
僅
需
三

至
五
小
時
，
因
此
以
關
島
為
基
地
的
美
國
海
空
軍
，

可
如
孫
子
兵
法
中
﹁
兵
貴
神
速
﹂
之
言
，
達
成
快
速

作
戰
的
目
標
，
使
美
軍
在
諸
類
型
的
戰
爭
中
掌
握
更

大
、
更
具
機
動
效
益
的
主
動
權
。

另
如
美
國
所
宣
示
，
其
所
掌
握
有
控
制
權
的
全

球
十
六
條
重
要
軍
事
航
線
當
中
，
僅
蕞
爾
之
大
的
關

島
一
帶
海
域
即
佔
有
四
條
，
故
而
關
島
軍
事
地
位
之

重
要
，
在
西
太
平
洋
地
區
，
別
無
它
處
得
以
比
美
，

也
難
怪
美
國
深
欲
長
期
擁
有
該
一
海
外
領
地
，
而
不

樂
見
關
島
民
眾
完
全
握
有
主
權
。

迄
今
，
僅
同
意
讓
關
島
自
治
，
美
國
既
如
此
盤

算
，
其
餘
國
家
自
然
難
有
挺
身
與
美
國
抗
衡
或
分
持

關島阿桑(Asan)海濱，在二次大戰後期曾爆發過激
烈的海空戰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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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見
不
同
者
。
惟
關
島
在
西
太
平
洋
軍
事
上
的
極
端

重
要
地
位
，
倒
並
非
在
往
昔
便
即
如
此
，
猶
在
一
九

九○
年
前
美
國
在
西
太
平
洋
的
首
要
空
軍
、
海
軍
基

地
，
皆
是
座
落
於
菲
律
賓
，
以
兼
可
控
制
南
海
海
域

為
主
的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和
蘇
比
克
灣
海
軍
基
地
。

茲
暫
以
菲
律
賓
的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為
例
，
作

一
簡
短
之
說
明
。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美
國
陸
軍
基
於
軍

事
戰
略
考
量
，
遂
於
一
九○

三
年
時
在
已
由
西
班
牙

割
讓
美
予
國
管
轄
五
年
之
久
的
菲
律
賓
克
拉
克
地
方

建
立
軍
事
要
塞─

Sto
tseberg

堡
，
後
因
飛
機
問
世

、
航
空
科
技
日
益
昌
明
，Sto

tseberg

堡
爰
擴
建
機

場
暨
相
關
設
施
，
並
且
在
一
九
一
九
年
更
名
為
克
拉

克
基
地(C

lark B
ase)

，
是
隸
屬
陸
軍
的
航
空
部
隊
駐

紮
地
。俟

一
九
四
七
年
七
月
，
美
國
國
會
通
過
了
﹁
國

家
安
全
法
﹂(N

ational Security A
ct)

，
明
確
訂
立

將
空
軍
建
置
為
獨
立
的
軍
種
，
兼
以
菲
律
賓
業
已
於

一
九
四
六
年
七
月
四
日
獨
立
︵
註
三
︶
，
經
美
菲
兩

國
幾
度
的
諮
商
協
議
，
位
於
馬
尼
拉
之
北
的
克
拉
克

基
地
，
遂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近
乎
﹁
永
久
租
借
﹂
方

式
供
美
方
租
用
，
作
為
美
國
空
軍
駐
防
於
菲
律
賓
的

空
軍
基
地
。

一
九
五○

年
爆
發
的
韓
戰
，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
及
其
它
數
處
的
美
國
駐
菲
基
地
，
皆
曾
在
三
年
餘
的

韓
戰
期
間
發
揮
支
援
聯
軍
作
戰
的
功
能
；
不
過
，
在

之
後
的
越
戰
期
間
，
基
於
地
緣
因
素
和
其
他
方
面
之

考
量
，
菲
律
賓
不
同
意
美
國
的B

-
52

轟
炸
機
派
駐

至
克
拉
克
基
地
內
以
就
近
轟
炸
北
越
，
故
當
時
的

B
-

52

轟
炸
機
皆
係
駐
留
於
關
島
，
並
於
戰
爭
高
峰

期
憑
恃
往
返
關
島
、
北
越
的
長
程
飛
行
，
對
北
越
進

行
密
集
轟
炸
。
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美
、
菲
雙
方
再
度
訂
立
新
協
定

，
由
菲
律
賓
收
回
基
地
主
權
而
採
取
租
地
之
方
式
讓

美
軍
使
用
，
但
在
﹁
治
外
法
權
﹂
的
授
予
下
，
仍
係

由
美
軍
自
治
管
理
，
區
內
建
設
完
善
齊
備
，
故
儼
然

是
個
小
型
的
﹁
國
中
國
﹂
，
此
一
期
間
若
論
空
軍
基

地
的
規
模
設
施
，
關
島
當
地
的
安
德
森
空
軍
基
地
，

尚
不
及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完
備
，
駐
軍
和
戰
力
亦
皆

難
以
匹
及
。

惟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菲
律
賓
的P
inatubo

火
山
爆

發
，
克
拉
克
基
地
內
的
軍
機
暨
多
項
設
備
因
遭
受
火

山
灰
覆
蓋
受
損
，
且
美
菲
之
間
對
於
續
租
基
地
之
費

用
，
相
互
提
出
的
價
位
差
距
過
大
而
難
以
談
攏
，
加

上
美
國
對
原
先
處
於
冷
戰
期
間
的
蘇
聯
、
中
共
，
已

先
後
在
一
九
九○

年
改
善
關
係
使
得
世
局
趨
於
緩
和

，
美
國
政
府
遂
同
意
將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區
暨
蘇
比

克
灣
海
軍
基
地
交
返
菲
國
，
且
旋
於
短
期
之
間
將
空

軍
、
海
軍
的
兵
力
移
駐
至
菲
律
賓
之
東
的
關
島
去
。

當
然
，
早
在
一
九
八○

年
代
後
期
，
美
國
政
府

便
已
擬
具
自
菲
律
賓
撤
移
部
隊
至
關
島
的
方
案
，
並

加
強
在
關
島
的
軍
事
建
設
，
除
可
增
強
關
島
的
防
務

外
兼
可
作
為
和
菲
律
賓
談
判
之
籌
碼
。
後
來
，
則
因

美
菲
兩
方
未
能
達
成
延
租
協
議
而
真
的
撤
移
至
關
島

去
，
菲
國
總
統─

柯
拉
蓉
女
士
︵
亦
稱
艾
奎
諾
夫
人

︶
亦
於
事
後
將
菲
方
預
擬
的
替
代
方
案
推
出
施
行
，

即
將
原
之
軍
事
基
地
改
建
為
自
由
經
濟
特
區
。
︵
未

完
待
續
︶

註
一
：
一
九
九
四
年
美
軍
登
陸
關
島
之
日─

七
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即
是
日
後
關
島
官
方
、
民
間
皆
會
熱

烈
慶
祝
的
﹁
自
由
日
﹂
。
另
於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少
數

失
去
音
訊
的
殘
餘
日
軍
躲
進
叢
林
中
持
續
頑
抗
，
直
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各
界
始
發
現
一
名
獨

居
於
關
島
叢
林
中
，
長
達
二
十
七
年
的
昔
時
日
軍─

橫
井
庄
一
，
這
段
﹁
關
島
傳
奇
﹂
頗
令
舉
世
為
之
震

驚
。

註
二
：
以
最
近
十
餘
年
來
備
受
世
人
重
視
的
行

動
通
訊
和
數
位
視
訊
為
例
，
關
島
的
有
效
行
動
電
話

區
除
少
數
的
地
形
死
角
以
外
，
幾
乎
得
以
涵
蓋
全
島

各
地
，
大
多
數
的
家
庭
或
居
民
皆
已
擁
有
無
線
電
話

手
機
，
數
位
網
路
或
有
線
電
視
網
路
之
建
設
亦
相
當

的
完
善
。

註
三
：
一
九
三
四
年
，
美
國
國
會
已
先
通
過
﹁

泰
丁
麥
克
杜
菲
法
案
﹂(T

ydings-
M

cD
uffie A

ct)

，

允
許
菲
律
賓
成
立
自
治
政
府
並
在
十
年
後
獨
立
建
國

，
翌
︵
一
九
三
五
︶
年
十
一
月
菲
律
賓
即
組
成
了
自

治
政
府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後
，
一
九
四
二
年

一
月
日
本
佔
據
菲
律
賓
，
並
於
一
九
四
三
年
在
該
佔

領
地
成
立
親
日
傀
儡
政
府
，
然
而
菲
律
賓
人
另
亦
成

立
流
亡
政
府
並
推
選
自
己
的
領
導
人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
初
美
軍
重
返
菲
律
賓
，
同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二
次
大
戰

結
束
，
菲
律
賓
人
民
殷
望
獨
立
建
國
，
多
方
呼
籲
美

國
遵
行
﹁
泰
丁
麥
克
杜
菲
法
﹂
，
後
於
一
九
四
六
年

四
月
的
大
選
中
由
自
由
黨
的M

anuel R
oxas

當
選
為

自
治
政
府
總
統
，
美
國
政
府
則
在
同
年
七
月
四
日
︵

美
國
國
慶
日
︶
宣
告
菲
律
賓
獨
立
為
共
和
國
。
但
是

菲
律
賓
政
府
則
於
一
九
六
二
年
，
將
其
獨
立
之
日
改

為
擺
脫
西
班
牙
殖
民
統
治
的
六
月
十
二
日
。

一
、
本
刊
為
服
務
空
軍
官
兵
及
海
內
外
讀

者
，
設
立
電
子
信
箱
︵
帳
號
：cafm

.chunyi@
m

sa.h
in

et.n
et

︶
，
如
有
任
何
建
議
或
稿
件
提

供
，
均
可
利
用
本
電
子
信
箱
傳
遞
，
以
縮
減
信

件
往
返
時
間
，
歡
迎
官
兵
、
讀
者
多
加
利
用
；

來
稿
請
寫
明
真
實
姓
名
、
身
分
證
字
號
、
詳
細

戶
籍
地
址
︵
含
里
、
鄰
︶
及
聯
絡
電
話
。

二
、
稿
件
照
片
如
需
退
還
，
請
附
上
回
郵

信
封
，
註
明
收
件
人
及
地
址
，
以
利
作
業
。

空
軍
司
令
部
文
宣
心
戰
組
敬
上

編

者

啟

事

編

者

啟

事


